《河口瑶族自治县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编制说明

现将《河口瑶族自治县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起草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
2024年，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云南省部分州（市）建筑垃圾管控不力，随意倾倒违法侵占金沙江岸线河道以及耕地、林地、草地问题多发频发，处置利用问题突出。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云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相关规定，2024年12月2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云南省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试行）》，专门对建筑垃圾管理、处置进行了规定。为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出台本地区的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十分必要。
二、起草文件依据
制定本《管理办法》的主要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云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云南省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同时参照了国内其他城市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广东省建筑垃圾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葫芦岛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暂行办法》《勐海县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陆良县城区建筑垃圾和建筑散体物料运输处置管理办法》《澄江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试行）》《绿春县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试行）》等。
三、主要内容
本《管理办法》设总则、源头管控、处置运输、消纳利用、监督管理和附则六章共三十七条。
第一章总则（第1—6条）：主要介绍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部门职责等内容，并提出信息化建设要求。
第二章源头管控（第7—13条）：明确各方在落实建筑垃圾减量化要求方面要履行的责任义务，规定工程项目应当开展建筑垃圾处理方案编制和备案工作，重点针对施工场地提出污染环境防治规定，并对规范房屋装饰装修垃圾备案管理提出要求。
第三章处置运输（第14—20条）：明确申请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需具备的条件，细化建筑垃圾运输企业管理、运输过程污染环境防治要求。
第四章消纳利用（第21—27条）：确定建筑垃圾弃置（消纳）场所规划、建设、管理和封场修复的原则，提出五类建筑垃圾分类处理技术要求，明确建筑垃圾处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五章监督管理（第28—33条）：对存量建筑垃圾管理提出要求，明确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和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建筑垃圾转移联单制度，并从违法行为举报途径、公益宣传、社会监督、行政处罚和处分方面提出相应措施。
第六章附则（第34—37条）：主要是对管理办法中相关用语定义进行说明，明确乡（镇）可参照执行，以及负责解释单位以及施行期限。
四、编制说明
（一）部门反馈意见
2025年2月27日向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州生态环境局河口分局以及各乡镇等部门征求意见建议，共发出18份征求意见函，收回18份；收到意见建议5条，采纳5条。具体如下：
1.县财政局反馈意见1条，已采纳1条。
建议第二十一条将财政部门从编制县域市政环卫设施专项规划工作中删除。该条意见已采纳。
2.县发改局反馈意见1条，已采纳1条。
县级发改部门属于落实及争取资金支持项目建设层级，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循环利用相关政策支持范围属于上级发改部门决策部署。建议将第五条中“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立项审批，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设备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循环利用政策支持范围”修改为“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立项审批，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建设及相关设施设备以旧换新”。该条意见已采纳。
3.州生态环境局河口分局反馈意见1条，已采纳1条。
建议将第十条“排放建筑垃圾的施工场地”修改为“产生建筑垃圾的施工场地”。该条意见已采纳。
4.县市场监管局反馈意见2条，已采纳2条。
一是每个行业都有行业内的质量体系，应该由行业主管部门履行质量监督职能职责，建议将第五条“市场监督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的责任部门调整为行业管理部门。该条意见已采纳。
二是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资源化利用等环节的价格行为实施监督检查，查处价格串通、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建议将第五条“依法查处建筑垃圾处置价格违法行为”修改为“负责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该条意见已采纳。
4.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河口大队、县水务局、县农科局、县林草局、县工信局、河口镇、南溪镇、瑶山乡、莲花滩乡、桥头乡、老范寨乡14家部门反馈无修改意见。
（二）县政府班子成员反馈意见
2025年3月12日向县政府班子成员意见征求意见建议，共发出8份征求意见函，收回8份；收到意见建议1条，采纳1条。具体如下：
李维副县长提出：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立项审批，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及设施设备以旧换新”修改为“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指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立项，配合行管部门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及设施设备以旧换新”。该条意见已采纳。
朱宏常务副县长、李华梅副县长、卢光荣副县长、杨雷磊副县长、仇群钻副县长、张亮副县长、刘小艳副县长反馈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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